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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９

南太子湖厂 厂区 武房权证市字第

２０１２００６４１０

号

２

，

７８７．１４

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长江路

３１８

号

４

栋 无

８０

南太子湖厂 厂区 武房权证市字第

２０１２００６４１１

号

１４６．１０

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长江路

３１８

号

５

栋 无

８１

南太子湖厂 厂区 武房权证市字第

２０１２００６４１２

号

９３．２０

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长江路

３１８

号

６

栋 无

８２

南太子湖厂 厂区 武房权证市字第

２０１２００６４１３

号

１１７．３９

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长江路

３１８

号

７

栋 无

８３

南太子湖厂 厂区 武房权证市字第

２０１２００６４１４

号

６３２．２２

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长江路

３１８

号

８

栋 无

８４

南太子湖厂 厂区 武房权证市字第

２０１２００６４１５

号

２３５．５７

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长江路

３１８

号

９

栋 无

８５

南太子湖厂 厂区 武房权证市字第

２０１２００６４１６

号

２０６．３４

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长江路

３１８

号

１０

栋 无

８６

南太子湖厂 厂区 武房权证市字第

２０１２００６４１７

号

２３２．２８

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长江路

３１８

号

１１

栋 无

８７

南太子湖厂 厂区 武房权证市字第

２０１２００６４１８

号

４７０．９５

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长江路

３１８

号

１２

栋 无

８８

南太子湖厂 厂区 武房权证市字第

２０１２００６４１９

号

８２９．４１

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长江路

３１８

号

１３

栋 无

８９

南太子湖厂 厂区 武房权证市字第

２０１２００６４２０

号

２０９．０４

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长江路

３１８

号

１４

栋 无

９０

南太子湖厂 厂区 武房权证市字第

２０１２００６４２１

号

３８８．３５

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长江路

３１８

号

１５

栋 无

９１

南太子湖厂 厂区 武房权证市字第

２０１２００６４２２

号

３４６．１２

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长江路

３１８

号

１６

栋 无

９２

南太子湖厂 厂区 武房权证市字第

２０１２００６４２３

号

４４６．７８

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长江路

３１８

号

１７

栋 无

９３

南太子湖厂 厂区 武房权证市字第

２０１２００６４２４

号

２３．９７

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长江路

３１８

号

１８

栋 无

９４

南太子湖厂 江堤中路泵站 武房权证市字第

２０１２００６４００

号

３６．００

汉阳区江堤中路

１１２

号

１

栋 无

９５

南太子湖厂 江堤中路泵站 武房权证市字第

２０１２００６４０１

号

１９３．３２

汉阳区江堤中路

１１２

号

２

栋 无

９６

南太子湖厂 江堤中路泵站 武房权证市字第

２０１２００６４０２

号

１１３．３４

汉阳区江堤中路

１１２

号

３

栋 无

９７

南太子湖厂 江堤中路泵站 武房权证市字第

２０１２００６４０３

号

７０．３８

汉阳区江堤中路

１１２

号

４

栋 无

９８

南太子湖厂 江堤中路泵站 武房权证市字第

２０１２００６４０４

号

２２２．６６

汉阳区江堤中路

１１２

号

５

栋 无

９９

龙王嘴厂 厂区 武房权证市字第

２０１２００５８８９

号

２７．１４

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关山村刘家嘴

５５５

号

１

栋 无

１００

龙王嘴厂 厂区 武房权证市字第

２０１２００５８９０

号

５６．００

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关山村刘家嘴

５５５

号

２

栋 无

１０１

龙王嘴厂 厂区 武房权证市字第

２０１２００５８９１

号

３２４．００

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关山村刘家嘴

５５５

号

３

栋 无

１０２

龙王嘴厂 厂区 武房权证市字第

２０１２００５８９２

号

８４．１８

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关山村刘家嘴

５５５

号

４

栋 无

１０３

龙王嘴厂 厂区 武房权证市字第

２０１２００５８９３

号

３

，

３３４．２１

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关山村刘家嘴

５５５

号

５

栋 无

１０４

龙王嘴厂 厂区 武房权证市字第

２０１２００５８９４

号

３

，

６４８．００

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关山村刘家嘴

５５５

号

６

栋 无

１０５

龙王嘴厂 厂区 武房权证市字第

２０１２００５８９５

号

９４４．７４

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关山村刘家嘴

５５５

号

７

栋 无

１０６

龙王嘴厂 厂区 武房权证市字第

２０１２００５８９６

号

２７２．３１

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关山村刘家嘴

５５５

号

８

栋 无

１０７

龙王嘴厂 厂区 武房权证市字第

２０１２００５８９７

号

２１４．８３

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关山村刘家嘴

５５５

号

９

栋 无

１０８

龙王嘴厂 厂区 武房权证市字第

２０１２００５８９８

号

５７１．５６

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关山村刘家嘴

５５５

号

１０

栋 无

１０９

龙王嘴厂 厂区 武房权证市字第

２０１２００５８９９

号

８０５．４４

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关山村刘家嘴

５５５

号

１１

栋 无

１１０

龙王嘴厂 厂区 武房权证市字第

２０１２００５９００

号

６４３．０１

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关山村刘家嘴

５５５

号

１２

栋 无

１１１

龙王嘴厂 厂区 武房权证市字第

２０１２００５９０１

号

５３１．８２

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关山村刘家嘴

５５５

号

１３

栋 无

１１２

龙王嘴厂 关东泵站 武房权证市字第

２０１２００５６０１

号

３２．７６

东湖新技术开发区佳园三路

２

号

１

栋 无

１１３

龙王嘴厂 关东泵站 武房权证市字第

２０１２００５６０２

号

２８３．０６

东湖新技术开发区佳园三路

２

号

２

栋 无

１１４

龙王嘴厂 关东泵站 武房权证市字第

２０１２００５６０３

号

２０８．４６

东湖新技术开发区佳园三路

２

号

３

栋 无

１１５

龙王嘴厂 关东泵站 武房权证市字第

２０１２００５６０４

号

１２６．７５

东湖新技术开发区佳园三路

２

号

４

栋 无

１１６

龙王嘴厂 鲁巷泵站 武房权证市字第

２０１２００５６０６

号

３１．８８

东湖新技术开发区珞瑜路

８８１

号附

１

号

１

栋 无

１１７

龙王嘴厂 鲁巷泵站 武房权证市字第

２０１２００５６０７

号

２０９．７７

东湖新技术开发区珞瑜路

８８１

号附

１

号

２

栋 无

１１８

龙王嘴厂 鲁巷泵站 武房权证市字第

２０１２００５６０８

号

３５．５２

东湖新技术开发区珞瑜路

８８１

号附

１

号

３

栋 无

１１９

龙王嘴厂 鲁巷泵站 武房权证市字第

２０１２００５６０９

号

２８３．０６

东湖新技术开发区珞瑜路

８８１

号附

１

号

４

栋 无

１２０

龙王嘴厂 南湖北路泵站 武房权证市字第

２０１２００５６１５

号

３２．１３

洪山区楚康路

４８

号

１

栋 无

１２１

龙王嘴厂 南湖北路泵站 武房权证市字第

２０１２００５６１６

号

１３９．０５

洪山区楚康路

４８

号

２

栋 无

１２２

龙王嘴厂 南湖北路泵站 武房权证市字第

２０１２００５６１７

号

１０９．６５

洪山区楚康路

４８

号

３

栋 无

１２３

龙王嘴厂 南湖北路泵站 武房权证市字第

２０１２００５６１８

号

８６．６７

洪山区楚康路

４８

号

４

栋 无

１２４

龙王嘴厂 南湖北路泵站 武房权证市字第

２０１２００５６１９

号

１０３．６８

洪山区楚康路

４８

号

５

栋 无

１２５

龙王嘴厂 南湖北路泵站 武房权证市字第

２０１２００５６２０

号

１４０．２５

洪山区楚康路

４８

号

６

栋 无

１２６

龙王嘴厂 南湖北路泵站 武房权证市字第

２０１２００５６２１

号

９７．３５

洪山区楚康路

４８

号

７

栋 无

１２７

龙王嘴厂 桂子花园泵站 武房权证市字第

２０１２００５６１３

号

１１４．２１

洪山区新方家嘴路

１９３

号附

１

号

１

栋 无

１２８

龙王嘴厂 武工大泵站 武房权证市字第

２０１２００５５９８

号

１１４．２１

洪山区雄楚大道

２７２

号附

１

号

１

栋 无

１２９

龙王嘴厂 荣军泵站 武房权证市字第

２０１２００６３５０

号

２４６．２３

东湖新技术开发区民族大道

１８０

号附

１

号

１

栋 无

１３０

龙王嘴厂 荣军泵站 武房权证市字第

２０１２００６３５１

号

５５．８５

东湖新技术开发区民族大道

１８０

号附

１

号

２

栋 无

１３１

龙王嘴厂 荣军泵站 武房权证市字第

２０１２００６３５２

号

１８５．５８

东湖新技术开发区民族大道

１８０

号附

１

号

３

栋 无

１３２

龙王嘴厂 荣军泵站 武房权证市字第

２０１２００６３５３

号

６４．８

东湖新技术开发区民族大道

１８０

号附

１

号

４

栋 无

１３３

龙王嘴厂 荣军泵站 武房权证市字第

２０１２００６３５４

号

４０１．７８

东湖新技术开发区民族大道

１８０

号附

１

号

５

栋 无

１３４

龙王嘴厂 虹景泵站 武房权证市字第

２０１２００６００８

号

１０２．２４

洪山区喻家湖路

１０

号

１

栋 无

１３５

龙王嘴厂 虹景泵站 武房权证市字第

２０１２００６００９

号

２８３．０６

洪山区喻家湖路

１０

号

２

栋 无

１３６

龙王嘴厂 虹景泵站 武房权证市字第

２０１２００６０１０

号

１

，

０３０．０８

洪山区喻家湖路

１０

号

３

栋 无

１３７

龙王嘴厂 虹景泵站 武房权证市字第

２０１２００６０１１

号

２０８．４６

洪山区喻家湖路

１０

号

４

栋 无

１３８

三金潭厂 厂区 武房权证市字第

２０１２００６４３９

号

５２．９５

东西湖区金银滩大道

１３２

号

１

栋 无

１３９

三金潭厂 厂区 武房权证市字第

２０１２００６４４０

号

３

，

２８５．１２

东西湖区金银滩大道

１３２

号

２

栋 无

１４０

三金潭厂 厂区 武房权证市字第

２０１２００６４４１

号

２２８．４８

东西湖区金银滩大道

１３２

号

３

栋 无

１４１

三金潭厂 厂区 武房权证市字第

２０１２００６４４２

号

３６２．８７

东西湖区金银滩大道

１３２

号

４

栋 无

１４２

三金潭厂 厂区 武房权证市字第

２０１２００６４４３

号

３１４．５１

东西湖区金银滩大道

１３２

号

５

栋 无

１４３

三金潭厂 厂区 武房权证市字第

２０１２００６４４４

号

７９８．２０

东西湖区金银滩大道

１３２

号

６

栋 无

１４４

三金潭厂 厂区 武房权证市字第

２０１２００６４４５

号

９３．２８

东西湖区金银滩大道

１３２

号

７

栋 无

１４５

三金潭厂 厂区 武房权证市字第

２０１２００６４４６

号

６４５．８１

东西湖区金银滩大道

１３２

号

８

栋 无

１４６

三金潭厂 厂区 武房权证市字第

２０１２００６４４７

号

２０５．８８

东西湖区金银滩大道

１３２

号

９

栋 无

１４７

三金潭厂 厂区 武房权证市字第

２０１２００６４４８

号

９９２．３５

东西湖区金银滩大道

１３２

号

１０

栋 无

１４８

三金潭厂 厂区 武房权证市字第

２０１２００６４４９

号

２０５．９０

东西湖区金银滩大道

１３２

号

１１

栋 无

１４９

三金潭厂 厂区 武房权证市字第

２０１２００６４５０

号

６０．１２

东西湖区金银滩大道

１３２

号

１２

栋 无

１５０

三金潭厂 厂区 武房权证市字第

２０１２００６４５１

号

１

，

１５８．９６

东西湖区金银滩大道

１３２

号

１３

栋 无

１５１

三金潭厂 张公堤泵站 武房权证市字第

２０１２００６３５９

号

４４９．７３

江岸区三金潭

３２６

号

１

栋 无

１５２

三金潭厂 张公堤泵站 武房权证市字第

２０１２００６３６０

号

４３３．３１

江岸区三金潭

３２６

号

２

栋 无

１５３

办公楼

－

武房权证江字第

２００４００１５２

号

２

，

１５６．０２

江汉区复兴一村

１８

号 无

合计

７４

，

４９９．２９

截至本报告书出具日，排水公司尚有

１３

处房产未取得房屋所有权证，其中

１１

处房产由于无相应的土地使用权证而

未能办理房屋所有权证；

２

处房产由于安全鉴定不合格而未能办理房屋所有权证。 上述存在瑕疵的房产面积合计为

３

，

４８２．２１

平米，占排水公司房产总面积的比例为

４．４７％

，对排水公司生产经营不构成重大影响。

（

３

）无形资产情况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１

日，排水公司无形资产净值为

３４

，

９３１．４６

万元，均为土地使用权。排水公司共拥有土地

４３

宗，总面

积为

２

，

０６３．０１

亩。其中

３３

宗土地已取得国有土地使用证，面积合计为

２０１１．６３

亩，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用途 使用证号

面积

（㎡）

地类 终止日期 坐落地

使用权类

型

１

二郎庙污水处

理厂一期

武国用 （

２０１２

）

第

４９

号

１２８

，

４０５．７１

公共设施

用地

２０６２

年

３

月

１２

日

洪山区和平乡徐

东村、团结村

出让

２

二郎庙污水处

理厂二期

武国用 （

２０１２

）

第

５４

号

１５７

，

０９５．３２

公共设施

用地

２０６２

年

３

月

１２

日

洪山区团结大道

１０１８

号

出让

３

汤逊湖污水处

理厂

武新国用

（

２０１２

）第

０２３

号

１０６

，

６０７．３

公共设施

用地

２０６２

年

３

月

２２

日

滨湖路以南、光

顾大道以西

出让

４

汤逊湖污水处

理厂关南泵站

武新国用

（

２００５

）第

０５８

号

３

，

１０８．１８

公共基础

设施用地

２０６２

年

３

月

７

日

东湖开发区关南

园一路

１１

号

出让

５

汤逊湖污水处

理厂南泥湾泵

站

武新国用

（

２０１２

）第

０２２

号

１

，

２０７．４３

公共设施

用地

２０６２

年

３

月

２２

日

东湖开发区天恒

路

３

号

出让

６

汤逊湖污水处

理厂天际路污

水泵站

武新国用

（

２０１２

）第

０１９

号

２

，

０１０．６８

公共设施

用地

２０６２

年

３

月

２２

日

东湖开发区天际

路

２２

号

出让

７

汤逊湖污水处

理厂流芳

武新国用

（

２０１２

）第

０２１

号

３

，

２３８．５６

公共设施

用地

２０６２

年

３

月

２２

日

东湖开发区光谷

大道

２００

号

出让

８

沙湖污水处理

厂一期

武国用 （

２０１２

）

第

４６

号

６９

，

８８１．６６

公共设施

用地

２０６２

年

２

月

１５

日

武昌区中北路

３９１

号

出让

９

沙湖污水处理

厂二期

武国用 （

２０１２

）

第

６７

号

９

，

７９９．５５

公共设施

用地

２０６２

年

３

月

１２

日

武昌区中北路

３９１

号

出让

１０

沙湖污水处理

厂八一路泵站

武国用 （

２０１２

）

第

５０

号

４

，

５６４．６８

公共设施

用地

２０６２

年

２

月

１５

日

洪山区八一路

３５０

号

出让

１１

沙湖污水处理

厂东湖路泵站

武国用 （

２０１２

）

第

４８

号

２

，

３３６．１８

公共设施

用地

２０６２

年

２

月

１５

日

武昌区水果湖街

东湖路

２９

号

出让

１２

黄家湖污水处

理厂

武新国用

（

２０１２

）第

５７

号

８９

，

３６１．８９

公共设施

用地

２０６２

年

２

月

１８

日

洪山区张家湾街

烽胜路

５９

号

出让

１３

黄家湖污水处

理厂武咸泵站

武新国用

（

２０１２

）第

５８

号

１

，

５６０．２３

公共设施

用地

２０６２

年

３

月

１２

日

洪山区江盛路

１１８

号

出让

１４

黄家湖污水处

理厂二

＃

泵站

武国用 （

２０１２

）

第

５２

号

２

，

６９０．７２

公共设施

用地

２０６２

年

２

月

２３

日

洪山区叶家墩

１２６

号

出让

１５

落步嘴污水处

理厂

武新国用

（

２０１２

）第

５６

号

１５９

，

６６１．７５

公共设施

用地

２０６２

年

３

月

１２

日

洪山区团结大道

１８９９

号

出让

１６

南太子湖污水

处理厂一期

武新国用

（

２０１２

）第

６０

号

１１５

，

５５７．６１

公共设施

用地

２０６２

年

３

月

１２

日

汉阳区江堤街南

太子湖

出让

１７

南太子湖污水

处理厂二期

武新国用

（

２０１２

）第

５５

号

８９

，

０００．１１

公共设施

用地

２０６２

年

２

月

１８

日 汉阳区江堤街 出让

１８

南太子湖污水

处理厂江堤中

路泵站

武新国用

（

２０１２

）第

６２

号

３

，

５０６．１１

公共设施

用地

２０６２

年

３

月

１２

日

汉阳区江堤街江

堤中路

出让

１９

南太子湖污水

处理厂南太子

湖北路泵站

武开国用

（

２０１２

）第

２０

号

２

，

０７５．０９

公共设施

用地

２０６２

年

３

月

２０

日

武汉经济技术开

发区

２１１Ｍ

地块

出让

２０

龙王嘴污水处

理厂一期

武国用 （

２００５

）

字第

００７４

号

７１

，

５４２．３５

公共基础

设施用地

２０６２

年

３

月

２２

日

东湖开发区关山

村刘家嘴

５５５

号

出让

２１

龙王嘴污水处

理厂二期

武新国用

（

２０１２

）第

０２０

号

４８

，

２４２．６

公共设施

用地

２０６２

年

３

月

２２

日

东湖开发区关山

村刘家嘴

５５５

号

出让

２２

龙王嘴污水处

理厂关东泵站

武新国用

（

２０１１

）第

０６６

号

３

，

０９８．３３

市政设施

２０６２

年

３

月

２２

日

东湖开发区佳园

三路

２

号

出让

２３

龙王嘴污水处

理厂鲁巷泵站

武新国用

（

２０１１

）第

０８３

号

６

，

５３６．２３

市政设施

２０６２

年

３

月

２２

日

鲁磨路以西、珞

瑜路以北

出让

２４

龙王嘴污水处

理厂南湖北路

泵站

武国用 （

２０１２

）

第

５３

号

３

，

６９７．５１

公共设施

用地

２０６２

年

２

月

１５

日

洪山区洪山乡卓

刀泉村

出让

２５

龙王嘴污水处

理厂桂子花园

泵站

武国用 （

２０１２

）

第

５１

号

１

，

１７２．２７

公共设施

用地

２０６２

年

２

月

１８

日

洪山区新方家嘴

１９３

号附

１

号

出让

２６

龙王嘴污水处

理厂武工大泵

站

武国用 （

２０１２

）

第

４７

号

２

，

２７７．８３

公共设施

用地

２０６２

年

２

月

１８

日

洪山区出版城东

侧

出让

２７

龙王嘴污水处

理厂荣军泵站

武新国用

（

２０１１

）第

０６７

号

３

，

２２１．６５

市政设施

２０６２

年

３

月

２２

日

东湖开发区民族

大道

１８０

号附

１

号

出让

２８

龙王嘴污水处

理厂虹景泵站

武新国用

（

２０１２

）第

０１８

号

２

，

９４５．４６

公共设施

用地

２０６２

年

３

月

２２

日

洪山区喻家湖路

１０

号

出让

２９

三金潭污水处

理厂（东西湖）

东国用 （

２０１２

）

第

０３０１０１５４８

号

１３０

，

３４１．１９

公共设施

用地

２０６２

年

２

月

２７

日

武汉市国营东西

湖水产养殖场

出让

３０

三金潭污水处

理厂（江岸）

武新国用

（

２０１２

）第

６１

号

９９

，

９６９．１９

公共设施

用地

２０６２

年

３

月

１７

日

江岸区后湖街金

潭村

出让

３１

三金潭污水处

理厂张公堤泵

站

武新国用 （

２０１２

）第

５９

号

５

，

５０２．３４

公共设施

用地

２０６２

年

３

月

１２

日

江岸区三金潭

３２６

号

出让

３２

办公

武国用（

２００４

）

第

５０３

号

２

，

０２４．４３

其他商服

用地

－

江汉区常青街复

兴一村

１８

号

划拨

３３

二郎庙污水处

理厂二期

武国用（

２００４

）

第

１８７０

号

８

，

８４５．１７

公用设施

用地

－

洪山区和平乡徐

东村、团结村、洪

山乡渔牧一场

划拨

合计

１

，

３４１

，

０８５．３１

注：上表第

３２

及第

３３

宗土地使用权类型为划拨，因规划变更暂未办理土地出让手续。

上述

３３

宗土地不存在设定抵押权、质押权或任何其他第三方权益的情形，不存在司法查封、冻结或其他权利受到限

制的情形，亦不存在任何权属争议、纠纷或诉讼的情形。

排水公司尚有正在使用但未取得土地使用权证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土地用途 坐落地 面积（㎡） 已取得的相关证明文件

１

喻家湖泵站

华工城建校区，马

鞍山苗圃

６６０．００

１

、武规工选字［

２００６

］

０７１

号建设项目选址意见书

２

、武规工地字［

２００６

］

０７１

号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

２

铁路桥泵站 江岸后湖大道

３

，

９４０．００

１

、计投资［

２００２

］

６９５

号项目建议书批复

２

、《委托征地协议书》

３

、武规（工）选字［

２００７

］

２４３

号建设项目选址意见书

４

、武规（工）地字［

２００７

］

２４３

号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

３

民院路泵站

东湖高新南湖北

路

２

，

２１３．３１

１

、鄂计外经［

２００２

］

７２３

号项目建议书批复

２

、武规选（工）字［

２００３

］

１４５

号建设项目选址意见书

３

、武规（工）地字（

２００３

）

１４５

号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

４

建设渠泵站 江岸后湖乡

３

，

１７９．０８

１

、计投资［

２００２

］

６９５

号项目建议书批复

２

、《建设渠泵站工程项目征地协议》

３

、武规（工）选字［

２００７

］

２４７

号建设项目选址意见书

４

、武规（工）地字［

２００７

］

２４７

号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

５

黄家湖

１ ＃

泵站 江夏区大桥新村

８

，

３９９．６４

１

、武建立项［

２００７

］

６３

号项目建设批复

２

、武规（夏）选［

２０１１

］

０６１

号建设项目选址意见书

３

、《江夏经济开发区污水泵站征地补偿协议》

６

月湖泵站 汉阳琴台路

１

，

２１０．００

１

、鄂计外经［

２００２

］

７２６

号项目建议书批复

２

、武规阳选字［

２００６

］

００６

号建设项目选址意见书

３

、武规阳地字（

２００６

）

００６

号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

７

新生路泵站 武昌友谊大道

１

，

３３３．３４

１

、鄂计外经［

２００２

］

７２４

号项目建议书批复

２

、鄂发改重点［

２００５

］

３２７

号工程初步设计批复

８

湖滨花园泵站 东湖高新珞瑜路

６６０．００

１

、武汉市东湖高新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出具的《关于正

式移交湖滨泵站及其管网资产的函》

９

水果湖泵站 武昌水果湖路

７５３．００

１

、武水法［

２００２

］

１９

号《武汉市水务局关于武汉市城市排水

发展有限公司申请占用水果湖部分水面建设排水泵站的

批复》

２

、武规选（工）字［

２００２

］

１７６

号建设项目选址意见书

３

、武规地（工）字（

２００２

）

１７６

号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

１０

黄浦路厂 黄浦路江边

１１

，

９６６．００

１

、水利部长江水利委员会出具的长许可［

２０１０

］

１０９

号建设

方案批复

２

、武规选［

２０１１

］

２４５

号建设项目选址意见书

３

、武规地［

２０１１

］

２４５

号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

上述

１０

宗未取得《国有土地使用证》的土地具体情况如下：

１

）正在办理《国有土地使用证》的土地

排水公司目前正在办理上述第

１－５

宗土地的《国有土地使用证》，其中：

喻家湖泵站用地，《建设项目选址意见书》及《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中记载的用地申请人为水务集团，目前先由水

务集团办理相关土地征地手续，待水务集团取得《国有土地使用证》后，再办理土地更名手续，将使用权人变更为排水

公司；

铁路桥泵站、民院路泵用地站尚未完成征地报批手续，现排水公司正在上报相关报批材料；

建设渠泵站用地已完成征地报批手续，目前正在完善征地批后管理手续；

黄家湖

１＃

泵站用地，排水公司现正申请办理征用该土地的报批手续；

根据评估机构的《评估报告》，上述

５

宗土地的评估价值未按出让地的土地价值进行评估，而是按土地评估价值

＝

出

让宗地价值

－

土地出让金

－

预计缴纳的政府费税

－

欠付的土地征地拆迁费用的方法进行评估。

２

）暂未能办理《国有土地使用证》的土地

上述第

６－１０

宗土地暂未能办理《国有土地使用证》。其中：

月湖泵站用地，现正与市土地储备中心协商用地协议问题，待该问题解决后及办理相关土地手续；

新生路泵站用地，该泵站是根据湖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鄂发改重点（

２００５

）

３２７

号文进行投资建设于武汉市水务

局管辖的新生路雨水泵站内，所使用的土地也处于新生路雨水泵站内，未取得《建设项目选址意见书》及《建设项目规

划许可证》。排水公司所使用的地块，须待新生路雨水泵站办理了土地证后，从中分割办理排水公司的土地证。

湖滨花园泵站用地，该泵站由武汉市东湖新技术开发区投资建设，东湖新技术开发区管委会已根据武汉市政府专

题会议要求，下达《关于正式移交湖滨泵站及其管网资产的函》，同意将湖滨泵站及配套管网资产移交给排水公司。据

此，东湖新技术开发区水务局与排水公司在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１

日签订了《湖滨花园泵站移交协议书》，将东湖开发区管委会投

资建设的湖滨花园泵站所有权属（土地、建筑物、设备、管道）无偿移交给排水公司。武汉市水务局对该协议书予以见证；

目前暂未能办理《国有土地使用证》；

水果湖泵站现使用的土地

１

宗， 该泵站占用了部分陆地面积和水果湖的部分湖面面积， 无法办理 《国有土地使用

证》。对所占用的湖面部分面积，武汉市水务局已下达武水法（

２００２

）

１９

号文《关于武汉市城市排水发展有限公司申请占

用水果湖部分水面建设排水泵站的批复》，同意排水公司占用

３００

平方米建设泵站；

黄浦路污水处理厂现使用的土地

１

宗，该地占用的土地位于武汉市江滩三期工程范围内，工程涉及滩地及河道的

水利工程用地，不能办理土地证，水利部长江委员会为此作出长许可（

２０１０

）

１０９

号行政许可文《关于汉口黄浦路污水处

理厂二期改建工程设河建设方案的批复》，同意排水公司按照规划使用泵站工程所涉的滩地及河道。

暂未能办理《国有土地使用证》的土地，按照经核实已发生的土地征用和拆迁成本评估，如果经核实未发生土地征

用和拆迁成本的，其评估值为零。

上述

１０

宗未取得土地使用权证的土地面积合计为

５１．３８

亩，占全部使用土地总面积的比例为

２．４９％

，对排水公司的

生产经营不构成重大影响。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６

日，水务集团出具承诺：如因上述房产、土地瑕疵问题对上市公司生产运营造成损失的，水务集团将于

实际发生损失认定之日起

３０

个工作日内就上市公司实际遭受的损失以现金的方式给予全额赔偿。

２

、对外担保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出具之日，排水公司不存在对外担保情况。

３

、主要负债情况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１

日，排水公司主要负债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负债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１

日

短期借款

５０

，

０００．００

应付账款

５

，

７５６．１２

预收款项

１６０．００

应付职工薪酬

８７９．０８

应交税费

１

，

８９９．９７

其他应付款

２０

，

６７２．８４

流动负债合计

７９

，

３６８．０１

长期借款

１６８

，

６６６．２２

非流动负债合计

１６８

，

６６６．２２

负债合计

２４８

，

０３４．２２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１

日，排水公司银行借款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借款类别 借款条件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１

日

短期借款

信用借款

２７

，

０００．００

保证借款

２３

，

０００．００

长期借款

信用借款

１５３

，

６６６．２２

保证借款

１５

，

０００．００

合 计

２１８

，

６６６．２２

排水公司上述银行借款中的保证借款，均由水务集团提供保证担保。

（五）排水公司最近三年主营业务发展情况及主要财务数据

１

、最近三年主营业务发展情况

排水公司主营业务为从事排水设施及污水处理工程建设及维护，目前排水公司拥有

８

座污水处理厂、相应的配套

污水提升泵站及污水收集管网等资产，污水日处理能力达到

１２６

万吨，

２０１１

年实际污水处理量达

３３

，

３１３

万吨，服务范围

４３３．６

平方公里，服务人口超过

３５０

万，是武汉市最主要的污水处理企业。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５

日，排水公司与武汉市水务局签订了《特许经营协议》。根据该协议，排水公司自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５

日起，获

得

３０

年污水处理服务特许经营权。根据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６

日武汉市人民政府《市人民政府关于授予武汉市城市排水发展有限

公司污水处理业务特许经营权的通知》，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

日至特许经营权签署日期间，排水公司污水处理业务比照《特许经

营协议》执行。

２

、主要财务数据

排水公司最近两年及一期经审计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资产总额

４２２

，

５７４．２４ ５０１

，

０２４．２２ ４８６

，

６９２．１７

负债总额

２４８

，

０３４．２２ ３２５

，

４９２．６１ ３３６

，

５８８．６１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

权益合计

１７４

，

５４０．０１ １７５

，

５３１．６１ １５０

，

１０３．５６

项目

２０１２

年

１－３

月

２０１１

年度

２０１０

年度

营业收入

１８

，

１４０．８４ ４６

，

６２８．０１ ４３

，

５９３．５８

利润总额

８

，

８３３．８８ ７

，

３３１．６０ ６

，

７５３．８４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６

，

６２５．４１ ７

，

３８９．２５ ６

，

６８８．６１

（六）最近三年资产评估、交易、增资或改制的情况

排水公司的权益最近三年未曾进行资产评估、交易、增资或改制。

（七）置入资产相关的人员安排

本次交易排水公司不涉及职工安置问题， 目前与排水公司存在劳动关系的员工在本次交易完成后仍保持原劳动

关系不变。

（八）债权债务转移情况

本次交易标的为排水公司股权，不涉及债权债务的转移。

二、置出资产的情况

本次交易中置出资产为武汉控股持有的三镇房地产

９８％

股权及三镇物业

４０％

股权 （其中三镇物业另外

６０％

股权为

三镇房地产持有）。

（一）三镇房地产的情况

１

、三镇房地产基本信息

公司名称 武汉三镇实业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日期

２００１

年

３

月

２２

日

注册资本

３１

，

０００

万元

法定代表人 陈莉茜

注册地址 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联发大厦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期限 自

２００１

年

３

月

２２

日至

２０３１

年

３

月

２１

日

营业执照号

４２０１００００００７１２３４

税务登记证号 鄂地税武字

４２０１０１７２５７８９８６２

组织机构代码证号

７２５７８９８６－２

经营范围 房地产开发、销售（国家有规定的经审批后方可经营）；建筑材料销售

２

、历史沿革及股权控制关系

（

１

）历史沿革

２００１

年

３

月

２２

日三镇房地产设立。

２００１

年

３

月，武汉控股与三镇基建共同出资

５

，

０００

万元设立了三镇房地产，其中武

汉控股以货币方式出资

４

，

９００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９８％

；三镇基建以货币方式出资

１００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２％

。本次设立

出资已经武汉众环武众会内（

２００２

）

０１６

号《验资报告》审验。

２００３

年

１

月，三镇房地产股东三镇基建更名为武汉市水务集团有限公司。

２００４

年

７

月三镇房地产增资。

２００４

年

７

月，经股东会同意，三镇房地产将注册资本增加至

３１

，

０００

万元，其中武汉控股

以货币方式增资

２５

，

４８０

万元，水务集团以货币方式增资

５２０

万元。本次增资已经武汉众环武众会（

２００４

）

４８５

号《验资报

告》审验。本次增资后，三镇房地产股权比例未发生变化。

（

２

）三镇房地产股权控制关系如下：

３

、主营业务情况

三镇房地产主营业务为房地产开发、销售以及建筑材料销售，取得了房地产开发经营二级资质。

２０１１

年，国务院发

布了《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做好房地产市场调控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同时武汉市出台了《市房管局关于调整我

市住房限购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及《关于发布武汉市

２０１１

年度新建住房价格控制目标的通告》等一系列调控政策，三

镇房地产的房地产业务受到了较大影响，

２０１１

年房地产业务实现营业收入出现较大幅度下滑。

４

、主要财务数据

报告期内，三镇房地产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资产总额

５３

，

５８９．９３ ５３

，

９１８．０３ ５７

，

６８４．４２

负债总额

５

，

７６２．５４ ６

，

２２４．０４ １１

，

７９２．３２

所有者权益

４７

，

８２７．３９ ４７

，

６９３．９９ ４５

，

８９２．１０

项目

２０１２

年

１－３

月

２０１１

年度

２０１０

年度

营业收入

９０９．８４ ８

，

７０６．４１ ３０

，

１６０．７５

利润总额

１９０．３１ ２

，

４３３．０５ ８

，

６８６．７０

净利润

１３３．４０ １

，

８０１．９０ ６

，

５１２．４１

５

、本次交易涉及的股权转移情况

截至本报告出具日，三镇房地产股权权属清晰，不存在抵押、质押或者其他权利限制的情况，亦无诉讼、仲裁等重大

法律纠纷情形。本次三镇房地产

９８％

股权转让交易无法律障碍。由于三镇房地产另外

２％

股权为交易对方水务集团所持

有，因此本次股权转让无需取得其他股东同意。

６

、主要资产的权属、对外担保情况及主要负债情况

（

１

）主要资产情况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１

日，三镇房地产经审计主要资产如下：

单位：万元

资产项目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１

日

流动资产：

货币资金

７

，

９８２．３２

应收账款

２．５２

预付款项

５．８０

其他应收款

１７８．５５

存货

４４

，

１０７．３５

流动资产合计

５２

，

２７６．５５

非流动资产：

固定资产

１

，

２２６．４８

递延所得税资产

８６．９０

非流动资产合计

１

，

３１３．３８

资产总计

５３

，

５８９．９３

（

２

）主要负债情况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１

日，三镇房地产经审计主要负债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负债项目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１

日

流动负债：

应付账款

６１９．７４

预收款项

１

，

７９３．０４

应付职工薪酬

４３．２２

应交税费

１

，

８５７．８６

其他应付款

１

，

４４８．６９

流动负债合计

５

，

７６２．５４

负债合计

５

，

７６２．５４

（

３

）对外担保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出具日，三镇房地产不存在对外担保情况。

７

、最近三年资产评估、交易、增资或改制的情况

三镇房地产的权益最近三年内未曾进行资产评估、交易、增资或改制。

８

、置入资产相关的人员安排

本次交易三镇房地产不涉及职工安置问题， 目前与三镇房地产存在劳动关系的员工在本次交易完成后仍保持原

劳动关系不变。

９

、债权债务转移情况

本次交易标的为三镇房地产股权，不涉及债权债务的转移。

（二）三镇物业的情况

１

、三镇物业基本信息

公司名称 武汉三镇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２００２

年

４

月

１２

日

注册资本

５００

，

０００

元

法定代表人 余露霞

注册地址 武汉市武昌区徐东大街

１５８

号都市经典

Ａ

栋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期限 自

２００２

年

４

月

１２

日至

２０３２

年

４

月

１１

日

营业执照号

４２０１００００００７１２００

税务登记证号 鄂国地税武字

４２０１０１７３７５１７５９ｘ

组织机构代码证号

７３７５１７５９－ｘ

经营范围

物业管理：体育健身：游泳、乒乓球、网球、健身（经营范围、经营期限与许可证核定的经营

范围、经营期限一致）

２

、历史沿革及股权控制关系

（

１

）历史沿革

２００２

年

４

月，三镇房地产与武汉控股共同出资

３０

万元设立了三镇物业，其中三镇房地产以货币出资

１８

万元，占注册

资本的

６０％

；武汉控股以货币出资

１２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４０％

。本次设立出资已经武汉众环海华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武

众会内（

２００２

）

００６

号《验资报告》审验。

２００４

年

８

月，经三镇物业股东会同意，将注册资本由

３０

万元增加至

５０

万元，其中三镇房地产以货币方式增资

１２

万元，

武汉控股以货币方式增资

８

万元。本次增资已经武汉众环海华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审验，并出具武众会（

２００４

）

６３９

号验

资报告。本次增资后，三镇物业股权比例未发生变化。

（

２

）股权控制关系

３

、主营业务情况

三镇物业主营业务是物业管理，公司拥有建设部颁发的物业管理行业三级资质证书。

４

、主要财务数据

最近两年及一期三镇物业经审计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资产总额

１２４．５１ ８６．２２ ８２．６２

负债总额

３８０．１６ ３１０．６２ ３０７．５３

所有者权益

－２５５．６５ －２２４．４０ －２２４．９０

项目

２０１２

年

１－３

月

２０１１

年度

２０１０

年度

营业收入

８７．４９ ３８１．５２ ３３２．６２

利润总额

－３１．２３ １．４８ －４．１９

净利润

－３１．２５ ０．５０ －３．５７

５

、本次交易涉及的股权转移情况

截至本报告出具日，三镇物业股权权属清晰，不存在抵押、质押或者其他权利限制的情况，亦无诉讼、仲裁等重大法

律纠纷情形。本次武汉控股转让所持有的三镇物业

４０％

股权的交易无法律障碍。三镇物业另外

６０％

股权由三镇房地产

持有，本次武汉控股转让三镇物业股权已取得三镇房地产同意。

６

、主要资产的权属、对外担保情况及主要负债情况

（

１

）主要资产情况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１

日，三镇物业主要资产如下：

单位：万元

资产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１

日

货币资金

１１３．２６

其他应收款

６．５２

存货

１．６９

流动资产合计

１２１．４７

固定资产

２．８４

递延所得税资产

０．２０

非流动资产合计

３．０４

资产总计

１２４．５１

（

２

）主要负债情况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１

日，三镇物业主要负债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资产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１

日

预收款项

９８．１６

应付职工薪酬

６．４２

应交税费

－０．０６

其他应付款

２７５．６４

流动负债合计

３８０．１６

非流动负债合计

－

负债总计

３８０．１６

（

３

）对外担保情况

截至本报告出具日，三镇物业不存在对外担保情况。

７

、最近三年资产评估、交易、增资或改制的情况

三镇物业的权益最近三年内未曾进行过资产评估、交易、增资或改制。

８

、置入资产相关的人员安排

本次交易三镇物业不涉及职工安置问题， 目前与三镇物业存在劳动关系的员工在本次交易完成后仍保持原劳动

关系不变。

９

、债权债务转移情况

本次交易为三镇物业股权，不涉及债权债务的专业。

三、交易标的评估情况

（一）置入资产评估情况

本次交易对置入资产分别采用资产基础法和收益现值法进行评估，最终选取资产基础法评估结果作为结论。根据

京信评报字（

２０１２

）第

０５７

号《资产评估报告》，置入资产评估价值为

２３１

，

５０７．３５

万元，评估增值率为

３２．６４％

，具体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增减值 增值率

％

流动资产

７４

，

８５５．０３ ７６

，

６４４．８９ １

，

７８９．８６ ２．３９

货币资金

５４

，

４８４．６２ ５４

，

４８４．６２ ０．００ ０．００

应收账款

１８

，

０７９．４２ １８

，

０７９．４２ ０．００ ０．００

预付款项

５６１．７２ ５６１．７２ ０．００ ０．００

其他应收款

１

，

７２９．２７ ３

，

５１９．１３ １

，

７８９．８６ １０３．５０

非流动资产

３４７

，

７１９．２０ ４０２

，

８９６．６８ ５５

，

１７７．４８ １５．８７

长期股权投资

３

，

２００．００ ２

，

７３７．０４ －４６２．９６ －１４．４７

固定资产

２７９

，

６１８．８８ ２３８

，

４７９．３６ －４１

，

１３９．５２ －１４．７１

在建工程

２９

，

２８３．９１ ２９

，

６９２．５７ ４０８．６６ １．４０

无形资产

３４

，

９３１．４６ １３１

，

７５０．２３ ９６

，

８１８．７７ ２７７．１７

长期待摊费用

２３７．４８ ２３７．４８ ０．００ ０．００

递延所得税资产

４４７．４６ ０．００ －４４７．４６ －１００．００

资产总计

４２２

，

５７４．２４ ４７９

，

５４１．５７ ５６

，

９６７．３４ １３．４８

流动负债

７９

，

３６８．０１ ７９

，

３６８．０１ ０．００ ０．００

非流动负债

１６８

，

６６６．２２ １６８

，

６６６．２２ ０．００ ０．００

负债合计

２４８

，

０３４．２２ ２４８

，

０３４．２２ ０．００ ０．００

净资产（所有者权益）

１７４

，

５４０．０１ ２３１

，

５０７．３５ ５６

，

９６７．３４ ３２．６４

排水公司按资产基础法评估结果为

２３１

，

５０７．３５

万元，按照收益现值法评估结果为

２２０

，

５９３．８５

万元，差异金额为

１０

，

９１３．５０

万元，差异率为

４．７１％

。

置入资产评估增值的主要原因系排水公司土地使用权按照基准地价系数修正法评估增值幅度较大。

（二）置出资产的评估情况

本次交易对置出资产分别采用资产基础法和收益现值法进行评估，最终选取资产基础法评估结果作为结论。根据

京信评报字（

２０１２

）第

０５８

号《资产评估报告》，武汉控股拟置出资产对应的长期股权投资账面值为

３０

，

４００．００

万元，评估

价值为

１３８

，

３７１．４７

万元，评估增值率为

３５５．１７％

。

其中，置出资产三镇房地产的评估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增减值 增值率

％

流动资产

５２

，

３８９．２７ １４４

，

６８４．７１ ９２

，

２９５．４４ １７６．１７

货币资金

７

，

８６９．０６ ７

，

８６９．０６ ０．００ ０．００

应收账款

２．５２ ７５．４２ ７２．９０ ２

，

８９５．５４

预付款项

５．８０ ５．８０ ０．００ ０．００

其他应收款

４０６．２３ ４２５．８９ １９．６６ ４．８４

存货

４４

，

１０５．６６ １３６

，

３０８．５４ ９２

，

２０２．８８ ２０９．０５

非流动资产

１

，

３４０．３４ ２

，

１２７．２５ ７８６．９１ ５８．７１

长期股权投资

３０．００ ０．００ －３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固定资产

１

，

２２３．６４ ２

，

０６３．６９ ８４０．０５ ６８．６５

递延所得税资产

８６．７０ ６３．５６ －２３．１４ －２６．６９

资产总计

５３

，

７２９．６１ １４６

，

８１１．９５ ９３

，

０８２．３４ １７３．２４

流动负债

５

，

６１６．５７ ５

，

６１６．５７ ０．００ ０．００

负债合计

５

，

６１６．５７ ５

，

６１６．５７ ０．００ ０．００

净资产（所有者权益）

４８

，

１１３．０４ １４１

，

１９５．３８ ９３

，

０８２．３４ １９３．４７

三镇物业的评估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增减值 增值率

％

流动资产

１２１．４７ １２１．６２ ０．１５ ０．１３

货币资金

１１３．２６ １１３．２６ ０．００ ０．００

应收账款

０．００ ０．１５ ０．１５ －

其他应收款

６．５２ ７．１７ ０．６５ １０．０２

存货

１．６９ １．０４ －０．６５ －３８．６６

非流动资产

３．０４ ５．２１ ２．１７ ７１．１８

固定资产

２．８４ ５．２１ ２．３７ ８３．３３

递延所得税资产

０．２０ ０．００ －０．２０ －１００．００

资产总计

１２４．５１ １２６．８３ ２．３２ １．８６

流动负债

３８０．１６ ３８０．１６ ０．００ ０．００

负债合计

３８０．１６ ３８０．１６ ０．００ ０．００

净资产（所有者权益）

－２５５．６５ －２５３．３３ ２．３２ ０．９１

置出资产增值的主要原因系三镇房地产存货增值

９２

，

２０２．８８

万元，增值率为

２０９．０５％

，主要系商品房开发商品存货。

第五节 置入资产的主营业务情况

一、主营业务概况

排水公司主营业务为从事排水设施及污水处理工程建设及维护，目前排水公司拥有

８

座污水处理厂、相应的配套

污水提升泵站及污水收集管网等资产，污水日处理能力达到

１２６

万吨，

２０１１

年实际污水处理量达

３３

，

３１３

万吨，服务范围

涵盖了武汉市区除汉西污水处理厂（排水公司参股

２０％

）及沙湖污水处理厂（目前为武汉控股所有）以外的区域，服务人

口超过

３５０

万，是武汉市最主要的污水处理企业。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５

日，排水公司与武汉市水务局签订了《特许经营协议》。根据该协议，排水公司自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５

日起，获

得

３０

年污水处理服务特许经营权。根据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６

日武汉市人民政府《市人民政府关于授予武汉市城市排水发展有限

公司污水处理业务特许经营权的通知》，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

日至《特许经营协议》签署日期间，排水公司污水处理业务比照《特

许经营协议》执行。

二、污水处理工艺流程图

目前排水公司主要采用两种工艺方法进行污水处理。

１

、

Ａ２／Ｏ

处理工艺流程图如下：

２

、氧化沟处理工艺流程图如下：

三、主要经营模式

（一）特许经营模式

２００２

年

１２

月建设部发布了《关于加快市政公用行业市场化进程的意见》，该意见要求“加快市政公用行业市场化进

程，建立特许经营制度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必然要求，是市政公用行业的一项重大改革，各地要加强领导，

积极稳妥地推进”，同时该意见第三条指出“市政公用行业特许经营制度是指在市政公用行业中，由政府授予企业在一

定时间和范围对某项市政公用产品或服务进行经营的权利，即特许经营权。政府通过合同协议或其他方式明确政府与

获得特许权的企业之间的权利和义务。市政公用行业实行特许经营的范围包括：城市供水、供气、供热、污水处理、垃圾

处理及公共交通等直接关系社会公共利益和涉及有限公共资源配置的行业。 实施特许经营权制度应包括已经从事这

些行业经营活动的企业和新设立企业、在建项目和新建项目”，明确要求建立市政公用行业特许经营制度。

２００４

年

３

月建

设部颁布了《市政公用事业特许经营管理办法》，进一步明确规定了公用事业特许经营权的执行办法。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５

日，

武汉市水务局与排水公司签订《特许经营协议》，获得了污水处理特许经营权，经营模式变为政府特许

－

政府采购

－

企业

经营。

（二）采购模式

针对原材料的采购，排水公司制定了《武汉市城市排水发展有限公司招标管理办法》。目前污水处理所需的主要原

材料分为通用药剂（如絮凝剂、液氯）和非通用药剂（如矾、次氯酸钠）。通用药剂的采购由排水公司采购部门统一与供应

商签订采购协议，非通用药剂由各污水处理厂根据市场价格自行采购，并签订临时协议。签订采购协议后，由使用单位

提交使用计划，供应商按计划供应，按实际使用量进行结算。

（三）生产模式

城市生活、工业污水、雨水及地表水等污水经城市排水总干管通过泵站提升的方式进入排水公司各污水处理厂。污

水处理厂通过厌氧

－

缺氧

－

好氧处理工艺或氧化沟处理工艺对污水进行处理， 处理后达标的污水一部分排放进江河湖

泊，另一部分符合再生水标准的用于绿化、景观等。污水处理过程中产生的剩余污泥经机械浓缩、脱水处理后运至指定

污泥填埋场进行填埋处理。

（四）销售模式

排水公司

２０１１

年以前的污水处理服务采取的是政府核拨运营资金的模式。在该模式下，政府向各污水排放主体收

取排污费，排水公司每年向市财政局申报污水处理费使用计划，由市财政局组织审核并下达批复文件，并将污水处理

费用下拨给排水公司。

根据签订的《特许经营协议》，自

２０１２

年起武汉市政府作为唯一买方在特许经营期内，向排水公司采购污水处理服

务。首期三年的污水处理服务结算价格为

１．９９

元

／

吨，此后以间隔不少于三年且排水公司的单位运营成本费用实际变动

幅度超过

７％

以上，排水公司可以申请启动调价机制。

四、主要产品的产能、产量及服务区域情况

排水公司目前共拥有黄浦路、三金潭、南太子湖、二郎庙、龙王嘴、黄家湖、落步嘴、汤逊湖共计

８

座污水处理厂，报告

期内各污水处理厂的设计处理能力及实际处理量如下：

序号 厂名

设计处理能力

（万吨

／

日）

实际处理量（万吨

／

日）

２０１１

年

２０１０

年

１

二郎庙污水处理厂

２４ ２０．１６ １７．５９

２

黄浦路污水处理厂

１０ ５．２５ ６．１３

３

龙王嘴污水处理厂

１５ １７．６７ １７．２７

４

汤逊湖污水处理厂

５ ５．２３ ５．１８

５

黄家湖污水处理厂

１０ ３．６７ ６．９２

６

三金潭污水处理厂

３０ ２６．９０ ２３．６８

７

南太子湖污水处理厂

２０ ９．１２ １０．０７

８

落步嘴污水处理厂

１２ ３．２７ ２．７７

合计

１２６ ９１．２７ ８９．３０

排水公司各污水处理厂的服务范围及服务面积、人口情况如下：

序号 厂名 服务区域

服务面积

（平方公里）

服务人口

（万人）

１

二郎庙污水处理厂

东至罗家港，西至彭刘杨路，南至东湖，北

至长江

２９．８ ４３

２

黄浦路污水处理厂

东至长江，西至汉水，南至友谊路，北至解

放大道

７．９ ２０

３

龙王嘴污水处理厂

东至长山路和三环辅路，西至抵石牌岭和

南湖，南至武黄高速，北至小洪山和南望

山

５１ ５１．４

４

汤逊湖污水处理厂

东至光谷二路，西至汤逊湖，南至武汉绕

城高速，北至三环线

３５．５ ３

５

黄家湖污水处理厂

东至南湖与汤逊湖，西至长江，南至南车

集团，北至武珞路

１１４．８ ６４

６

三金潭污水处理厂

东至长江，西至新华路和武胜路，南至解

放大道及汉水，北至府河

７５．４ ８４

７

南太子湖污水处理厂

东至长江，西至中环线，南至南太子湖，北

至汉江

７２ ５１．２

８

落步嘴污水处理厂

东至工业港、

２１

号公路和王青公路， 西至

罗家港，南至东湖落雁风景区，北至长江

４７．２ ３９

合计

４３３．６ ３５５．６

五、特许经营协议主要内容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５

日，武汉市水务局与排水公司签订《特许经营协议》，该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１

、协议项下的重要定义

（

１

）特许经营项目：“指武汉市主城区污水处理系统中纳入排水公司资产名下的污水处理设施和政府方（即武汉市

水务局）确定由排水公司运行维护管理的污水处理设施，整体合并为本运营服务特许经营项目”。

（

２

）污水处理服务费：“指根据本协议约定，在特许经营期内由政府方向排水公司支付的污水处理服务费用以及专

项约定的其他费用等”。

（

３

）污水处理服务费支付单价：“指以人民币元

／

立方米表示、用于计算政府方应支付排水公司污水处理服务费用的

单位价格”。

（

４

）日均基本水量：“指按‘

Σ

各污水厂日设计处理规模

×８０％

’计算所得的排水公司应获日均最低污水进水供应量”。

（

５

）基本污水处理量：“指每一个运营季排水公司按本协议约定可获得的污水处理服务费最低付费处理水量”。

（

６

）实际污水处理量：“除非本协议另有约定，指每一运营季排水公司所运管各污水厂出水流量计上实际测得的污

水处理量之和”。

（

７

）进水：“指各污水厂从污水接入点接收到的、未经处理的进厂污水”。

（

８

）出水：“指经各污水厂处理后需排放至厂区外水体的污水尾水”。

２

、特许经营权

经武汉市人民政府授权批准，在特许经营协议约定的特许经营期和服务范围内，授予排水公司对该项目项下各类

城市污水收集、运输、处理等相关设施享有经营管理、运营维护和重置更新，在所服务区域提供合格的城市污水处理公

共服务，并获得合理服务费用的特许权利。

在特许经营协议约定的经营服务区域范围内，政府方不再批准其他企业或个人提供污水处理服务，并不得将该项

目运营服务特许经营权部分或全部授予其他第三方，以确保排水公司实现规模经营和提供同质同价的公共事业服务。

但如出现排水公司服务质量标准不能符合市政府要求，实际处理能力不能满足公共需求的增长，不积极或消极作为，不

能提供充分、连续和有效公共服务等特许经营协议约定的情况时除外。

３

、特许经营期

该项目运营服务的特许经营期为：自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５

日起

３０

个周年止。

４

、排水公司的基本义务

在整个特许经营期内：（

１

）排水公司应依据特许经营协议的规定和始终根据适用法律、谨慎运营惯例和国家规定的

质量保证和质量控制要求，自行承担费用和风险，管理、运营和维护项目设施，履行特许经营职责；（

２

）在武汉市水务局

履行其基本义务的前提下，排水公司应在每个运营日处理城市污水收集管网系统送入的污水进水，并排放符合出水水

质标准的出水，但特许经营协议另有约定的情形除外；（

３

）排水公司应将其所运营的各类污水处理设施的全部处理能力

完全提供给武汉市水务局，并且未经武汉市水务局事先同意，不得为任何第三方处理污水。

５

、特许经营期满后的安排

特许经营期满后，按照《武汉市市政公用事业特许经营管理办法》（武汉市政府第

１７０

号令）第十五条的规定执行。即

特许经营期限届满，行业主管部门应当重新组织招标选择特许经营者，在同等条件下，原特许经营者可以优先取得特

许经营权，重新选择特许经营者的工作应当与特许经营期限届满六个月前完成。

６

、污水处理服务费及其支付和调整

（

１

）政府方支付污水处理服务费的义务

以该项目实施特许经营，各污水厂持续运行、足额处理、达标排放为基本前提，在运营期内的每一个季度，政府方应

根据特许经营协议规定的付费原则向排水公司支付污水处理服务费。

（

２

）污水处理服务费的计算和支付

在特许经营协议签署之日，该项目污水处理服务费初始支付单价为

１．９９

元

／

立方米。该单价即为该项目特许经营期

内首三个运营周年污水处理服务费计算的支付标准。 排水公司应按照协议规定和政府方要求提供相关资料进行计算

和调整，以准确核算其在协议下提供污水处理服务应获得的服务费。

根据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６

日武汉市人民政府 《市人民政府关于授予武汉市城市排水发展有限公司污水处理业务特许经营

权的通知》，污水处理服务费原则上应覆盖排水公司污水处理业务的合理成本

＋

税金和（或）法定规费

＋

合理利润。依据

上述定价原则， 污水处理服务结算单价定价公式为： 污水处理服务结算单价

＝

｛〔

Ｃ＋

（

Ｉ×Ｒ

）

／

（

１－

所得税率）〕

／

（

１－

流转税

率）｝

／Ｑ

，其中：

Ｃ

为合理成本，

Ｉ

为武汉市财政局核定的排水公司净资产值，

Ｑ

为结算水量，

Ｒ

为净资产投资回报率，投资回

报率确定为

１０％

。武汉市政府相关部门参照上述原则最终确定对排水公司的污水处理服务政府采购价格首期为

１．９９

元

／

立方米。

（

３

）每季付款程序

排水公司应当在每个运营季结束后

５

个工作日内，按照武汉市环保局的要求提出水质考核认定申请，武汉市环保局

应当在

５

个工作日内作出确认。武汉市水务局在收到排水公司提交的付款通知书、武汉市环保局水质考核认定结果和处

理水量认定申请之日起

５

个工作日内予以确认。武汉市财政局应当在收到排水公司提交的武汉市水务局核定结果之日

起委托相关机构按照协议

１５

个工作日内核实支付。

（

４

）污水处理服务费支付单价的调整

特许经营协议污水处理服务签约单价将作为服务费支付单价调整计算时的初始基准单价， 其调整测算基准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

日。污水处理服务费支付单价自调整测算基准日起

３

年内原则保持不变，此后以间隔不少于

３

年（特殊情况除

外）且排水公司的单位运营成本费用之实际变动幅度超过

７％

以上时，排水公司可以申请启动调价机制。

７

、进、出水量的确定

为确定实际出水量以计算武汉市水务局每一结算期应付给排水公司的污水处理服务费款项，应依据以下原则：

进水量应为进水流量计读数当月或当季度增量值，并作为计算参考依据。

出水量应为出水流量计读数当月或当季度增量值，并作为计算支付款项的依据。

８

、进水供应不足

在非排水公司污水处理设施运营维护不当或失职的前提下，当本项目下各污水厂结算期内实际进水供应量之和低

于按“日均基本水量

×

结算期天数”计算所得的结算期基本污水处理水量时，视为进水供应不足情况发生。

如前述情形非因排水公司不履行或不完全履行污水收集系统建设和维护义务造成，市水务局应以结算期基本污水

处理水量为基数计算向排水公司应付的污水处理服务费。

六、销售价格变动情况

２０１１

年及以前，排水公司的污水处理服务采取的是政府核拨运营资金的模式。

２０１０

年、

２０１１

年排水公司营业收入为

４３

，

５９３．５８

万元、

４６

，

６２８．０１

万元，实际污水处理量为

３２

，

５９３．１０

万吨、

３３

，

３１３．９０

万吨，据此测算，模拟污水处理结算价格为

１．３４

元

／

吨、

１．４０

元

／

吨。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５

日，排水公司与武汉市水务局签订《特许经营权协议》，根据该协议自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

日起，首期污水处理

结算单价为

１．９９

元

／

吨，污水处理结算价格每三年核定一次。

七、前五名客户销售情况

最近两年一期，排水公司的唯一客户均为武汉市政府。

八、原材料和能源及其供应情况

（一）原材料采购及供应情况

１

、最近两年排水公司主要原材料采购情况如下：

原材料

２０１１

年度

２０１０

年度

数量（吨） 金额（万元） 数量（吨） 金额（万元）

絮凝剂

１３０．６３ ４９２．８３ ８６．４９ ３０５．６０

液氯

３４４．００ ７４．５５ ３００．００ ６３．１０

次氯酸钠

２８４２．１６ ２５９．９８ ２０９５．５０ １９４．３０

矾

５８４．００ １０８．７７ ７５０．００ １３８．２５

天然植物除味液

２．００ ２０．００ ２．００ ２０．００

２

、最近两年排水公司主要原材料价格情况如下：

原材料

２０１１

年度单价（万元

／

吨）

２０１０

年度单价（万元

／

吨）

絮凝剂

３．７７ ３．５３

液氯

０．２２ ０．２１

次氯酸钠

０．０９ ０．０９

矾

０．１９ ０．１８

天然植物除味液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３

、最近两年排水公司前五名原材料供应商情况如下：

期间 客户名称 采购品种

采购金额

（万元）

占比（

％

）

２０１１

年度

武汉汉源清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絮凝剂

３０２ ３１．５９

武汉德利来化工有限公司 次氯酸钠

２６０ ２７．１９

武汉海派水处理技术有限公司 絮凝剂

１３９ １４．５４

武汉市武昌区泓源化工产品经营部 矾

１０６ １１．０９

武汉祥龙电业股份有限公司 液氯

７５ ７．８４

合计

８８２ ９２．２５

２０１０

年度

武汉德利来化工有限公司 次氯酸钠

１９４ ２６．９０

武汉汉源清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絮凝剂

１６５ ２８．８８

武汉市武昌区泓源化工产品经营部 矾

１３８ １９．１３

武汉海派水处理技术有限公司 絮凝剂

１１２ １５．５３

武汉祥龙电业股份有限公司 液氯

６３ ８．７３

合计

６６８ ９２．６２

排水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主要关联方或持有

５％

以上股份的股东未在前

５

名供应商中占有权益。

（二）能源采购情况

排水公司生产所需的主要能源为电力，最近两年的采购情况如下：

能源

２０１１

年度

２０１０

年度

数量（万度） 单价（元

／

度） 数量（万度） 单价（元

／

度）

电

７

，

２８５．５２ ０．８７２ ６

，

２２２．８８ ０．８７６

九、质量控制情况

（一）质量控制措施

１

、水质处理标准

目前排水公司各污水处理厂执行《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

ＧＢ１８９１８－２００２

），其中龙王嘴、汤逊湖、黄家

湖、南太子湖、二郎庙及落步嘴共六座污水处理厂出水水质按国家一级

Ｂ

标准执行；三金潭污水处理厂出水水质除总磷

（

ＴＰ

）按国家一级

Ｂ

标准执行外其余出水水质指标按国家二级标准执行；黄浦路污水处理厂目前为预处理工艺，黄浦路

污水处理厂二期改建工程计划将处理标准提升为一级

Ｂ

。

２

、出水水质监测

污水处理排放水质情况直接影响到流域的水环境安全，目前针对排水公司出水水质已有一套完善的监测体系：

（

１

）市环保局监测中心站对各厂进、出水监测项目为十二项全分析指标，监测工作频次为

１

次

／

季度；市环保局环境

监察支队不定期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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